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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計畫                                                                                                                                                                                                                                                                                                                                                                                                                                                                                                                                                                                                                                                                                                                                   

前言 

    未登記工廠影響公共安全、食品安全及環保污染，向來是社會關注議題，

本府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及「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執行方案」之輔導措施，

掌握未登記工廠資訊執行相關輔導方案。且為落實工廠管理輔導法全面納管、

就地輔導及合法化經營之目標，前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現有圖資為基礎，及經

濟部工業局提供本府轄管應清查坵塊數進行現場訪視，來達成全面清查本縣內

之未登記工廠，並建立資訊管理系統俾利瞭解轄區內未登記工廠之分布、產業

類別及廠區面積等態樣及其相關資訊，並就未登記工廠輔導改善、設置平價產

業園區、配套遷廠、轉型或即報即拆等事項，提供相關輔導改善措施及量化指

標，使未登記工廠合法化之方向及程序得以遂行。 

壹、 依據 

一、工廠管理輔導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八條之二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本法中華民國108年6月27日修正之條文

施行之日起六個月內就轄區內未登記工廠擬定管理輔導計畫，報請中

央主管機關核定。 

二、經濟部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執行方案。 

貳、目標 

一、掌握未登記工廠資訊，達成全面納管、就地輔導。 

二、低污染既有未登記工廠（105年5月19日以前既有低污染之未登記工廠）

全面納管、核定工廠改善計畫核定及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證等管理及輔

導。 

三、非屬低污染既有未登記工廠（105年5月19日以前既有非屬低污染之未

登記工廠）之輔導轉型、遷廠或關廠。 

四、新增未登記工廠（105年5月20日以後新增之未登記工廠）、低污染既

有未登記工廠不配合申請納管或非屬低污染既有未登記工廠不配合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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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遷廠或關廠之停止供水、供電。 

五、輔導依工輔法第34條規定補辦臨時登記之工廠轉特定工廠登記申請及

輔導。 

六、循序輔導取得特定工廠登記之廠家(含符合納管資格及臨登轉特登之

廠家)辦理所在廠地變更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廠房建築物取得使用

執照，以落實未登記工廠終極輔導，強化地方產業生產安全及住民環

境之生活安全。 

參、主（協）辦機關 

一、主辦機關：苗栗縣政府(工商發展處) 

二、協辦機關：本府農業處、地政處、水利處、工商發展處、苗栗縣政府

環保局、苗栗縣政府消防局、苗栗縣政府衛生局、農委會

苗栗農田水利處、各鄉(鎮、市)公所等。 

肆、實施內容 

一、組織、人力規劃及預算 

(一)組織 

1.各項業務執行工作小組 

(1)執行停止供水供電小組（執行單位台灣電力公司、自來水公

司）。 

(2)未登記工廠取得特定工廠登記及用地變更審查、輔導工作小

組（執行單位本府工商發展處工商科）。 

(3)污染排放審查督核輔導工作小組（執行單位本府工商發展處

工商科、協辦單位苗栗縣政府縣環境保護局、農委會苗栗農

田水利處）。 

(4)非屬低污染既有未登記工廠轉型遷廠、追蹤工作小組（執行

單位本府工商發展處工商科）。 

2.前開輔導小組人員原則上由現有編制人員協助擔綱，如有聘任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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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需求者，由調相關局處辦理未登記工廠停止供電、供水、拆除、

用地變更等各項事宜，俾有效達成計畫目標。 

(二)人力規劃 

依業務量增聘6位臨時助理員協助未登記工廠輔導管理業務，後續

依實際執行情形需求增聘人員，主動輔導轄區內既有未登記工廠辦

理納管事宜，輔導非屬低污染既有未登記工廠及不符納管條件之既

有未登記工廠轉型、遷廠及關廠等輔導措施、新增未登記工廠執行

斷水斷電及特定工廠用地變更。 

（三）經費預算 

1.依據工輔法第 28 條之 5 第 2 項收取之納管輔導金及第 28 條

之 7 第 1 項收取之營運管理金，業經本府於109年3月25日簽准

成立專戶名稱為「特定工廠登記納管輔導金及營運管理金」收取

之經費運用。 

2. 不足部分依法定程序編列預算支應。 

二、全面掌握本縣所轄未登記工廠資訊： 

(一)依本縣108年委外清查結果(未登記工廠家數790家)，衛星航照圖變

異點分析、中央及地方疑似工廠使用通報、民眾檢舉、派員不定期

巡查等資訊來源，經現場實際勘查後，確認屬工廠性質者，依不同

類別之未登記工廠予以建檔及分類，以全面掌握全縣未登記工廠之

發展動態，以利依法納入管理。  

(二)建檔:即時更新專人管理資料庫，隨時檢視狀態、整理。 

(三)預計效益：掌握未登記工廠家數全面納管及就地輔導，既有未登     

記工廠採取執行取締，有效遏止違規使用情形。 

三、低污染既有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作業： 

(一)申請納管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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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受理低污染既有未登記工廠納管109年95家，110年300家（預

計），111年3月19日前，預計納管總家數600家。 

1. 由業者自行申請納管為原則，本府並得依列管清冊通知業者於

111年3月19日前申請納管。 

2. 逐一訪查各廠家，加強宣導「特定工廠登記辦法」資訊，要求業

者儘速於111年3月19日期限內申請納管。 

3. 每年3月19日前通知已申請納管業者繳交納管輔導金，至取得特

定工廠登記為止。 

4. 其他宣導、輔導措施。 

(二)工廠改善計畫核定及完成改善階段：已納管既有未登記工廠，經核

准改善計畫，輔導該業者於2年內完成環保與消防安全設施之改善，

協助業者儘速取得特定工廠登記。 

1.已申請納管者，輔導其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第28條之5第3項及特定

工廠登記辦法相關規定於111年3月19日前向本縣工業單位提出工

廠改善計畫，由本縣工業單位會同相關單位審查核定。 

2.業者所提工廠改善計畫經核定者，輔導其依核定之改善計畫於核

定後2年內完成改善，定期追蹤，並做成紀錄。但有正當理由未

能於2年內完成改善者，得於期限屆滿前申請展延，最遲應於119

年3月20日內完成改善。 

(三)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將由特定工廠督察小組定期追蹤。 

(四)成立特定工廠督察小組定期追蹤： 

1.追蹤流程:依納管結果製作檔案進行追蹤，由專人管理資料庫的

即時更新，隨時檢視狀態、整理。 

2.期程:依納管結果製作檔案進行追蹤，將以人口數多、優良農田

區及主要供水區之鄉鎮為優先順序進行督核追蹤，於3年內完成

全部清查，並每半年為一重複循環至取得定特工廠登記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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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應紀錄事項:納管清冊彙整、建立工廠登記廠商完整資料並適時

更新(已納管及未納管工廠資訊)。 

四、非屬低污染既有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措施 

查本縣105年5月19日前疑似非屬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27家，

分布於各鄉鎮情況如後附圖表，其中苑裡鎮佔4家最多，其次頭份市、

三義鄉及三灣鄉居次各佔3家，竹南鎮、造橋鄉、銅鑼鄉、公館鄉及南

庄鄉各佔2家，餘通霄鎮、獅潭鄉、頭屋鄉、後龍鎮各佔1家，其中晶

發砂石股份有限公司（獅潭鄉）、中埔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三義鄉）、

勇盟砂石有限公司（三義鄉）等3家公司領有本府核准工廠登記在案，

因其產業非屬低污染事業，且廠地位於農地範圍，易將周遭環境造成

污染，本縣依據經濟部訂定之「非屬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轉型、

遷廠或關廠及輔導期限處理原則」對於本縣非屬低污染事業之未登記

工廠，將親自到廠查訪輔導，以下本縣訂定轉型、遷廠或關廠及輔導

期限處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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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動清查及通知 

針對本縣非屬低污染事業之未登記工廠，依查報名冊盤點各鄉鎮工

廠，排程親自現場稽查，並告知廠方人員，其產業類別非屬低污染

事業，不宜於現址營運，並製作紀錄拍照存證，再以正式文書通知

廠商最遲於110年3月19日前提出申請輔導轉型、遷廠或關廠作業計

畫。 

(二)建立輔導期限之統一核定標準 

非屬低污染事業之未登記工廠，產業類別多樣，本縣依「輔導期限

考量因素評分表」核定輔導期限及依產業類別，將其分組分類，造

冊列管。 

(三)定期追蹤計畫 

苑裡鎮4家15%

頭份市3家11%三灣鄉3家11%

三義鄉3家11%

竹南鎮2家8%

造橋鄉2家7%

銅鑼鄉2家7%
公館鄉2家

7%

南庄鄉2家7%
通霄鎮1家4%

獅潭鄉1家4%

頭屋鄉1家4%

後龍鎮1家

4%

本縣疑似非屬低污染既有未登記工廠家數比例

苑裡鎮4家 頭份市3家 三灣鄉3家 三義鄉3家 竹南鎮2家 造橋鄉2家 銅鑼鄉2家

公館鄉2家 南庄鄉2家 通霄鎮1家 獅潭鄉1家 頭屋鄉1家 後龍鎮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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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低污染事業之未登記工廠目前俊僅企業有限公司（南庄鄉南興

段1430地號）向本府提出申請關廠，本府將依工廠管理輔導法協助

業者關廠，其餘業者提出申請輔導計畫後，本府依「未登記工廠管

理輔導計畫」編制稽查人員數名，各稽查員依分配鄉鎮地區依名冊

每月排程稽查，並輔導業者依產業需求，永續經營或特殊因素，輔

導轉型、遷廠或關廠，並將各廠提出申請之計畫滾動式討論，儘速

協助廠商完成輔導計畫，前項作業經費，由特定工廠登記辦法收取

之納管輔導金及營運管理金項下支應。 

 

 

 

 

定期追踨計畫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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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原已補辦臨時登記工廠管理輔導作業 

(一)已取得臨時登記之工廠109年6月2日前完成143家取得臨時登記之工

廠，其中有123家已完成特定工廠登記，預計110年輔導20家臨時

工廠登記轉特定工廠登記，於111年3月19日前全部完成。 

(二)符合經濟部公告「低污染認定基準」之經補辦臨時工廠登記之業者，

得檢具臨時工廠登記證明文件，依「特定工廠登記辦法」規定，

於111年3月19日前向本縣申請特定工廠登記；並於每年3月19日繳

交營運管理金，至取得土地及建築物合法使用之證明文件為止。 

(三)未符合經濟部「低污染認定基準」之經補辦臨時工廠登記之業者，

輔導其辦理特定工廠登記。 

(四)以取得特定工廠登記業者擬具用地計畫就其工廠使用之土地，向本

府申請核發（特定工廠使用地證明書）繳交回饋金，辦理使用地

變更編定。後續依中央主管機關發布之「特定工廠申請變更編定

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審查辦法」據以執行。 

六、未登記工廠停止供水供電作業 

(一)依據經濟部訂定之「未登記工廠停止供電供水作業程序」辦理未登

記工廠之停止供電、供水。 

1.執行對象 

(1) 新增未登記工廠。 

(2) 非屬低污染既有未登記工廠，依「非屬低污染之既有未登

記工廠轉型遷廠或關廠及輔導期限處理原則」規定，拒不配

合輔導轉型、遷廠、關廠者。包括下列情形之一： 

a.未依規定向本縣主管機關申請核定輔導期限；或提出申請

後經駁回。 

b.未依規定於核定之輔導期限內完成轉型、遷廠或關廠。 

c.於輔導期限內，經相關主管機關依法勒令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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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輔導期限之核定經廢止。 

(3) 低污染既有未登記工廠，未依規定申請納管或提出工廠改

善計畫者，包括下列情形之一： 

a.未於111年3月19日前向本縣主管機關申請納管；或曾申請

納管而遭駁回，未於111年3月19日前再提出申請納管。 

b.申請納管後，未於112年3月19日前提出工廠改善計畫；或

工廠改善計畫之核定遭撤銷或廢止。 

c.未於119年3月19日前取得特定工廠登記。 

(4) 經補辦臨時登記之工廠，未依規定申請特定工廠登記者。

包括下列情形之一： 

a.未於111年3月19日前向本縣主管機關申請特定工廠登記。 

b.特定工廠登記遭撤銷或廢止。 

(5) 其他情形:位於農產群聚地區、民眾檢舉案件、發生重大污

染行為、影響公共安全虞慮、發生危害食品安全情事、其他

重大違反法令情形。 

(二)資料彙報 

定期將停止供電、供水及拆除之執行進度及相關管制資訊公布於本

縣網站或專區並將執行情形統計彙送經濟部及中央相關主管機關。 

七、農產業群聚地區既有低污染未登記工廠之管理輔導 

(一)輔導期間優先輔導業者於109年3月20日起2年內轉型為低污染工廠

或轉型為其他合法使用或農業主管機關審認，從事農業相關行業

別或製程（如農業設施之作物栽培或自產農產加工設施等），次位

於都市計畫區、非都市土地之鄉村區、工業區或一公頃以上由建

築用地為主所形成之聚落範圍內或農產業群聚地區等邊緣之土地

輔導。 

(二)倘非屬上開行業別或製程及用地，且於105年3月19日以前從事低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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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物品、製造加工未登記工廠迄今目前持續中，協助業者轉型或

遷廠。 

八、納管輔導金及營運管理金運用管理 

(一)經費來源: 

1.納管輔導金收入：109年3月19日~110年3月18日1205萬元(已收)、

110年3月19日~111年3月19日2800萬元(預計)。 

2.營運管理金收入：109年800萬元、110年1067萬元、預計111年 

1800 萬元。 

(二)經費運用: 

1.未登記工管理及輔導事項（含聘僱人力之人事費、加班費、業務

費、車輛租賃等費用）。 

2.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第28之7條第2項規定，優先用於廢（污）水處

理及排放機制、空氣污染、周邊公共設施等改善。 

九、宣導工作 

(一)經濟部於網站成立特定工廠與未登記工廠專區。 

(二)建置本府網站宣導、服務專線及諮詢窗口，提供相關法規及申請書

填寫範例與各項申辦問題解答，協助業者儘速申請納管。 

(三)函文宣導轄內低污染既有未登記工廠，並通知該等業者於111年3月

19日前提出納管申請。 

伍、預期效益 

一、 掌握本縣未登記工廠資訊，分級分類輔導管理，維護產業經濟秩序。 

二、 全面掌握本縣未登記工廠數量及其動態，以使其遵守環境保護、公共

安全等法律規定，保障民眾生活環境品質及維護生命財產安全。 

三、 就地輔導本縣未登記工廠，減輕產業衝擊，安定勞工就業，提升本縣

整體產業及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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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解決長期農地違規，防止新增農地破壞，維護農業生產環境。 


